
(修订)

2009   15

关于印发《昌都地区冬虫夏草采集和交易管理

实施意见》 (试行) 的通知

各县人民政府， 行署各委、 办、 局、 处：

《昌都地 区冬虫夏草采集和交易管理实施意见》 (试行)

已经地行联席会议研究原则同意， 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 认真贯彻执行 。

昌都地区行政公署

  二○○九年二月十五日




















